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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刘文勇，钱立兵，江林
（国家海洋局南海工程勘察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要：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是落实海域法的重要保证，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

理办法自实施以来，在指导填海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

了填海项目管理工作的开展。但目前存在着验收管理办法不完善、缺乏技术规范等问题，文

章对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管理对策，为国家海域

使用管理和围填海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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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和环境形势最为严

峻的国家之一，面临着人口增长和陆地资源不足

的双重压力。为了解决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从

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沿海地区先

后兴起了３次围填海高潮。据初步统计，这３次

大 规 模 围 填 海 造 地 面 积 达 １２ ０００ ｋｍ２

（１２０万ｈｍ２ 余），平均每年为２３０～２４０ｋｍ
２。这

些新围填的土地都是当前改革开发的前沿地带，

提供了约２０００万人的生存空间。

进入２１世纪，沿海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

发展的势头不减，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集聚趋

势进一步加快。沿海省、市、自治区以占我国土

地总面积１３％的陆域承载着４０％以上的人口，创

造了６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土地资源

不足和用地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

键因素。在这一背景下，沿海地区掀起了第四次

围填海造地的热潮，其主要目的是建设工业开发

区、滨海新区、新城镇和大型基础设施，缓解城镇

用地紧张和招商引资发展用地不足的矛盾，同时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前，受巨大经济效益驱

动，沿海各地围填海活动呈现出速度快、面积大、

范围广的发展态势 ［１］。

海洋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对人类

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人口急剧

增长、陆域资源日渐减少的今天，保护、开发和利

用海洋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热点。２００２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以来，围填海

活动结束了“无序、无度、无偿”的三无状态。

为了加强对填海项目的监督管理，规范填海

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工作，根据《海域使用管

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１日下发了

《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

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

用验收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在指导填海项目

的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

地推动了填海项目管理工作的开展，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研究对填海项

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

出了相关管理对策。

２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基本程序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基本程序是：首

先海域使用权人在填海项目竣工之日起３个月

内，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

请，申请人申请时需要提供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海

域使用动态监测报告，填海项目设计、施工、监理

报告，填海工程竣工图，海域使用权证书及海域

使用金缴纳凭证的复印件，与相关利益者的解决

方案落实情况报告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资

料，经审查，认为项目可以竣工验收的，申请人可

以委托有海洋测绘资质的单位对填海工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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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并编制竣工验收测量报告；其次围填海项目

竣工测量完成后，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

收，经验收符合批准使用范围，达到围填海设计

要求，验收合格，出具竣工验收文件；最后由海域

使用权人凭竣工验收意见、海域使用权证书、海

域使用金缴纳凭证等相关文件，到填海成陆所在

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国有土

地使用权登记，并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土

地登记，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国土资源行政

部门在海域使用证注明“已换发国有土地使用

证”，并将海域使用证移交原发证机关［２］。

３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存在问题

随着海域开发活动数量和类型的日益增多，

对于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就出现《填海

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遇到不适用或

未作具体规定的情形，以及缺乏填海项目竣工海

域使用验收测量的技术规程，致使难以适用海域

使用日趋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１）填海竣工验收的前提条件不明确，在什

么情况下可以算竣工，有的填海项目只围堰，没

有填充就申请竣工验收。另外，在实际工作中，

项目填海面积大，存在分期验收的问题，关于分

期验收，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分期竣工验收。

（２）验收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动态监测报告

以及施工、监理、设计等报告、与利益相关者的解

决方案落实情况等要求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材

料没有标准格式或内容，导致提交验收申请的材

料样式繁杂。

（３）对项目验收合格与否没有定性或定量判

定标准，使得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难以操作。国家

海洋局２００７年颁发的《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

验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不合理改

变批准范围或超出面积实施填海的竣工验收不

予通过，但是该《办法》没有规定实际填海范围面

积与批准填海界址面积偏差标准，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海上施工条件限制等客观原因，项目填

海边界的实际界址点、填海面积与批准填海界址

面积往往有一定的偏差，目前对于允许多少程度

的偏差未有统一的标准，在实践中各沿海省、市、

自治区对此作法不尽一致，浙江省规定填海界址

边界位移大于５ｍ或面积超出限差１％为验收不

合格，实际填海界址边界位移５ｍ以内、面积超

出批准填海面积１％以内，超出面积按规定补缴

海域使用金；海南省则认为实际填海范围、面积

超出批准的范围和面积，只要认为属于工程施工

的合理偏差，补缴超出批准填海面积部分海域使

用金即可，在验收结论判定时首先以是否主观恶

意填海为依据，其次以超出面积部分占原用海面

积的５％以内为控制界限。

（４）换发土地证的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填

海造地项目换发土地证的过程主要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并非全部填海均换发土地证，对于护岸、

斜坡等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并不对其换发土地证；

二是对未换发土地证的部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是否要重新换发海域证。

（５）验收管理办法对测量单位资质等级没有

明确要求，没有区分从事国管项目和省管项目的

测量资质等级要求，对从事竣工验收测量人员资

格认定管理没有明确，没有资格证书也没有专门

的定期培训教育制度，使得从事测量工作的人员

素质参差不齐。

（６）缺乏明确的填海竣工验收技术标准、规

程规范，对于竣工验收测量的工作内容、作业方

法、流程、界址点界定、填海外缘线范围的确定、

报告编制要求等没有具体规定，导致各地开展的

海域使用竣工验收测量没有统一标准，各测量单

位所作的内容差别很大，甚至存有难以满足验收

工作要求的现象。

４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对策

（１）尽快修改完善《办法》，规定填海竣工验

收的前提条件，明确项目验收合格与否给出定性

或定量判定标准，对项目超出面积的处理方法进

行明确，即超出多少面积或比例验收就不合格，

对在合理范围内的超填海部分可以采取补办手

续的方法确权。

对竣工合格与否判定的定性：是否验收合格

重点分析项目实际吹填面积界址与批复面积界

址是否一致，是否按照海域论证及环评进行吹

填，是否落实海域使用批复文件要求。

对竣工合格与否判定的定量：重点分析是否

有超面积填海的主观故意，超填面积占批复填海

面积的百分比来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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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编制《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

规范》行业，明确竣工验收的标准，验收测量的内

容、技术方法和要求，测量报告的重点，测量报告

的章节等技术要求内容。

（３）针对完工后不申请竣工验收等竣工验收

的随意性问题，虽然目前难以在《办法》中有突破

性的增加罚则，但可适当参考土地管理的一些经

验，增加相应的行政措施，比如：若干时间内，填

海工程变化不大的而未申请验收的项目或一定

期限内闲置的海域，可收回其海域使用权等。在

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竣工验收随意性问题。

（４）明确施工、监理、设计等报告、与利益相

关者的解决方案落实情况等各项提交材料的标

准样式。

（５）针对区域用海等大面积填海、无项目填

海、化整为零填海等问题，能否考虑拓展竣工验

收内容或将竣工验收环节后移至项目建设投产

之后，从而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

（６）出台对编写竣工验收告单位与人员的资

质管理规定，由国家海洋局对竣工验收的人员定

期组织培训教育，并颁发有关培训证明。另外，

建立测量单位黑名单制度，对于弄虚作假的单位

予剔除。

（７）明确填海外界址线界定的具体标准，《海

籍调查规范》规定填海范围岸边以填海造地前的

海岸线为界，水中以围堰、堤坝基床或回填物倾

埋水下的外缘线为界［３］。该外缘线定义不清晰，

建议具有斜坡式结构的填海项目，水下外缘线为

水下斜坡与海底泥面相交线，不包括泥下部分；

直立式结构填海项目采用护岸坡顶线为外缘线。

填海界址测量方法包括以下３种：① 位于人

工海岸、构筑物及其他固定标志物上的界址点、

海岸坡脚低潮时露出水面的界址点以及护岸坡

顶，宜采用ＧＰＳ定位法、解析交会法和极坐标定

位法直接测量；② 对于位于水下部分的填海界址

点，应采用水下地形地貌扫测的方法确定，通过

侧扫声呐获得海底声图图像，并结合水深数据，

解译判读填海水下外缘线［４］；③ 对于无法测量

填海界址点的，应采用与界址点有明确关系的标

志点作为实际测量点，并根据相关资料，如工程

剖面图、竣工图等资料，推算获得填海界址点

坐标。

（８）对于具有斜坡结构的填海项目，应要求

测量单位界定填海项目的成陆范围，并给出明确

的坐标和面积，以便于海域使用证与土地使用证

的换发与衔接，填海项目中属于海域范围（即成

陆范围之外）在换发证后仍属于海域管理范畴，

以坡顶线作为海陆分界线，斜坡结构部分的用海

方式可以定义为非透水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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